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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关于遂宁市船山区联盟河山洪沟治理项目
[bookmark: _GoBack]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遂宁市船山区水利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遂宁市船山区联盟河山洪沟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拟投资1218.6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2.8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清淤，综合治理长度0.892km，其中新建堤防0.333km，疏浚0.892km。治理河段上起国道318大桥，下至上关堰；新建堤防两段，第一段上起花拱桥社区居民台地，下至永兴2号桥桥台；第二段上起东兴社区居民台地，下至上关堰上游居民台地。配套建筑物排水涵管2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上同意该报告表结论。
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生活污水依托场镇既有设施收集处理，施工机械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基坑和围堰排水经过澄清后泵送至下游排放，淤泥渗滤液经收集后转运至永兴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处置措施。定期对施工作业面喷雾降尘，施工场地进出口设置车辆清洗池，减少车辆运输产生的扬尘。对淤泥喷撒生物除臭剂，淤泥运输车辆采取覆盖措施封闭运输，淤泥晾晒场定期喷撒生物除臭剂抑制异味。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处置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地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废处置措施。弃方和淤泥转运至洋渡街道腾龙路地块晾晒场，用于河东新区二期开发时绿化或低洼处回填使用。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永兴镇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水土流失及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按照设计文件限定的范围建设，不得随意侵占施工用地范围外的土地。施工临时弃方堆放时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将表层压实并土工布覆盖，淤泥及多余的弃方及时清运至晾晒场，晾晒场四周设置截排水沟和沉砂池，对场地外雨水径流截流处理后排放。施工期间严禁在联盟河道范围内堆放弃土、砂石、渣土等。
三、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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